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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2019年 4月 14日，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董事会以传真、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的通知》。 

2. 2019年 4月 24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 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7名。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晓惠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24亿元，净利润-2.51亿元，总资产达到52.05亿

元，2018年煤炭销量为496.78万吨。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2.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2018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工作报告客观的反映了董事会一年的工作。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3. 审议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在2018年度工作中，独立董事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忠实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



 

维护了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4. 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决算报告真实反映了2018年公司经营实际情况。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5. 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

利润为 -251,022,382.59元。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868,058,987.11元。 

公司拟以2018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014,306,32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现金股利人民币2.00元（含税），共计202,861,264.8元，母公司剩余的未分配利

润665,197,722.31元暂不进行分配，用于公司发展和以后年度利润分配。2018年，公

司不分配股票股利。 

本次现金分红金额占2018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80.81%。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6. 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预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对煤炭市场及平均售价的测算，公司2019年计划生产原煤500万吨，煤

炭销售收入实现16亿元。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7. 审议关于公司与平庄煤业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公司于2016年4月16日，与平庄煤业签订了《综合服务协议》、《设备租赁协议》、

《物资采购协议》、《煤炭代销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上市公司

与关联人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期限超过三年的，应当每三年根据本节规定重新履

行审议程序及披露义务”的规定，2019年4月24日，公司与关联方重新签订了上述四

项协议。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晓惠先生、王继业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进

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沈玉志先生、陈守忠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8. 审议关于公司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2019年，预计与平庄煤业共计发生关联交易71,500万元，其中本公司向平

庄煤业采购材料、燃料和动力合计13,000万元（其中，电力6,000万元，热力3,000

万元，供水1,000万元，材料、燃料3,000万元）；向平庄煤业销售产品、商品合计38,500

万元（其中材料销售35,000万元，煤炭销售3,500万元）；接受平庄煤业委托煤炭代

销，获取手续费不超过14,000万元；接受平庄煤业提供的劳务5,000万元,向平庄煤业

提供劳务1,000万元。 

（2）公司2019年预计与国家能源集团下属企业的煤炭销售日常关联交易合同量

为960万吨，其中与平庄能源所属煤矿预计发生7,000万元煤炭销售额，其他为代平庄

煤业销售。 

（3）公司结合实际，预计2019年，委托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

招标方式采购设备、大宗材料等货物不超过1,800万元，接受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提供劳务不超过1,000万元，共计发生关联交易2,800万元。 

（4）公司在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察哈素煤矿承包了工程建设项目，合

同总价款为5,228.83万元。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晓惠先生、王继业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进

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沈玉志先生、陈守忠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9. 审议关于公司预计 2019 年与国电财务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议案。 

截止2018年期末，公司在财务公司的银行存款余额为264,680.68万元，2018年获

取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为4,450.90万元。预计公司2019年在财务公司结算账户上的

日最高存款余额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存款利息收入为4,500万元。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晓惠先生、王继业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进

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沈玉志先生、陈守忠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0. 审议《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认为，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

控制。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1. 审议关于公司聘请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2019年拟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年度财务报告

和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5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为15万元，合计审计费用为70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2.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2018年独立董事履职情况，2018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执行7.2万元/年。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3. 审议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控

股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提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徐晓

惠先生、王继业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独立董事沈玉志先生、陈守忠先生、张海升先生对以上候选人任职资格发表了独

立意见，同意董事会的以上提名。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4. 审议关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中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以及《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张海升先生（会计专业人士）、彭继慎先生、孙晓东先生为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沈玉志先生、陈守忠先生、张海升先生对以上候选人任职

资格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的以上提名。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5. 审议关于《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评估报告》

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及关联交易》的要

求，公司对国电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公司认为财

务公司对本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业服务，双方合作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和建设有一定促进作用，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产生实际控制人及下

属企业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

前不存在风险问题，公司利益得到了合理保证。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晓惠先生、王继业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进

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沈玉志先生、陈守忠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6. 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健全、制度完善，达到了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要求。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7. 审议关于《2018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的

议案。 

至2018年末，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的资金往来均为生产经营性资金

往来，不存在非生产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徐晓惠先生、王继业先生、赵宏先生、杜忠贵先生进

行了回避，非关联董事沈玉志先生、陈守忠先生、张海升先生进行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8. 审议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确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 薪酬标准，总经

理 66.88万元/年，副总经理 52 万元/年，董事会秘书 52万元/年，总工程师 52万元

/年，财务总监 52万元/年。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9. 审议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定于2019年5月17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相关议案。

详细情况见同日发布的《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第1项、第2项、第4项至第14项议案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

董事将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3. 独立董事对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月 24 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徐晓惠，男，196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

任平庄矿务局西露天矿生产技术科主管、掘场主管工程师、矿副总工程师、生产作业

部部长，平庄煤业生产技术部副部长，西露天矿副矿长、安监处长，平庄煤业元宝山

露天矿副矿长、安监处长，平西白音华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平庄能源总经理，平庄煤业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蒙东能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现任平庄煤业党委书记、董事长，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2．王继业，男，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高级会计师。曾任贵

州省电力工业局财务处管理财务科科长，贵州省电力公司财资部主任会计师，贵州黔

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主任会计师，龙源电力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高级项目经理、副经

理、财务产权部副经理、经理、副总会计师兼财务产权部主任，国电东北(分)公司总

会计师、党组成员，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财务管理部副主任、财务共享中心副主任。现

任平庄煤业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3．赵宏，男，196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平庄矿务局五家矿副井长、井长、副总工程师，六家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老公营子矿筹备处处长，平庄能源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平庄煤业副总经理。现任本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4．杜忠贵，男，1962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平

庄矿务局财务处成本科科长、古山矿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平庄煤业财务部部长、

副总会计师，平庄能源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现任平庄煤业总会计师，本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董事。 

上述董事候选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其他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张海升，男，1968年9月出生，民建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宁

城老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赤峰敖仑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赤峰市泰升国有资产运营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第七届、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现任北京银基伟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董事长，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彭继慎，男，1969年出生，博士研究生，曾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电气工程系

副主任、副教授，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辽宁工程技

术大学科学技术处副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工大太阳石科技园有限公司总经

理。现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电气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3．孙晓东，男，1972年出生，博士研究生，曾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教师。

现在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师、副教授。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候选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